[bookmark: _GoBack]选拔基本条件及工作流程

请派出单位做好成团项目推广、学生咨询及选拔派出等工作。参加成团项目本科生本专业同年级学分绩点排名需前70%；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本科生、研究生专业排名不作要求。
具体流程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项目派出前相关准备工作
1.项目派出前1个月，派出单位填写成团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学生信息初审表并报送学校相关部门审批。
2.项目派出2周前，派出单位组织学生开展行前教育，签订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协议书（一式三份）和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行前教育登记表；派出单位与国际处签订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项目协议书，学生派出前，请将学生交流协议书电子版、行前教育登记表电子版、派出单位与国际处签订的协议书（一式两份）提交国际处。单位/学院统一办理离校手续，离校手续办理流程请咨询学校教务处。
3.项目派出1周前，派出单位组织学生填写成团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资助经费发放表，并报送至国际处，国际处将于项目派出后，发放成团项目经费资助。
（二）项目派出时相关准备工作
原则上每个项目至少配备一位带队老师，负责学生在国（境）外的管理工作。学生在国（境）外期间，确保学生每日打卡、每周向带队/相关负责老师汇报在国（境）外学习和生活情况，以便学院及时了解学生动态，确保学生平安留学。
（二）项目结束后相关准备工作
1.项目结束后两周内，请派出单位做好项目宣传和总结工作，提供简要总结报告。
2.项目结束返校后2周内，派出单位出具返校证明并附学生名单提交教务处（本科生）、研究生院（研究生）办理返校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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